
济宁市兖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行政执法权力事项信息

一、办理场所

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中路 99号行政办公中心 5楼

二、执法岗位信息

执法岗位：兖州区发改局投资科

岗位职责：办理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行政处罚案件。重大

建设项目包含中央、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区级政府投资项目

以及其他使用政府资源的重大建设项目。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济宁市兖州区行政办公中心 5楼

邮政编码：272100

联系电话：0537-3412652

四、服务指南

（一）执法事项名称及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办理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行政处罚案件。重

大建设项目包含中央、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区级政府投资项

目以及其他使用政府资源的重大建设项目。

（二）办理依据

1.《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2000年 7月国办发

〔2000〕54 号）第三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组织和

管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



2.《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 7月国

发〔2004〕20号）第五部分第（一）：“完善重大项目稽察

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

全过程监管”。

（三）承办机构

济宁市兖州区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科

（四）办理基本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立案→调查取证→提出行政处罚意见→法

制机构审核→集体研究决定→处罚事前告知→作出处罚决

定→送达→执行→结案

（五）救济渠道

1、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听证权利、陈述申辩权利、行

政复议权利、行政诉讼权利、国家赔偿权利。

2、救济途径：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

请进行听证、陈述申辩；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

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



五、执法流程图



六、需提交材料目录

执法类别 应提交的审核资料 审核要素

涉及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建

设项目核准

1、拟作出的项目核准

情况说明；

2、拟作出的项目核准

文本；

3、与拟作出的项目核

准决定相关的依据、证

据等材料；

4、经过听证程序的，

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报

告等材料；

5、需要提交的其他材

料。

1、是否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

2、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

人员是否具有执法资格；

3、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

确凿充分；

4、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5、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6、行政执法裁量基准适用

是否恰当；

7、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

8、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9、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七、示范文本

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

济宁市兖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行政执法文书格式使用《山东省

行政执法文书示范文本》。



行政处罚文书示范文本

目 录

一、案卷封皮

二、案卷目录

三、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

四、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五、现场检查（勘验）影像证据

六、调查（询问）笔录

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八、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九、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

十、抽样取证审批表

十一、抽样取证通知书

十二、抽样取证物品处理决定书

十三、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审批表

十四、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十五、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决定书

十六、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十七、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

十八、当事人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

十九、行政处罚听证会告知书

二十、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告

二十一、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

二十二、行政处罚听证笔录



二十三、行政处罚听证报告

二十四、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二十五、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

二十六、案件集体讨论笔录

二十七、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

二十八、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十九、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十一、行政处罚案件结案表

三十二、案件移送审批表

三十三、案件移送函

三十四、延期（分期）缴纳罚款审批表

三十五、延期（分期）缴纳罚款决定书

三十六、没收物品处理审批表

三十七、涉案物品清单

三十八、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



附：部分文书格式

一、案卷封皮



二、案卷目录



八、办理进度查询

电话查询：0537-3412652

现场查询：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中路 99号行政办公中心 5楼

九、咨询服务

电话咨询：0537-3412652

现场咨询：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中路 99号行政办公中心 5楼

邮件咨询：yzfgjbgs@163.com

十、投诉举报

电话投诉：0537-3412652

信件投诉：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中路 99号行政办公中心 5楼

现场投诉：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中路 99号行政办公中心 5楼

邮件投诉：yzfgjbgs@163.com


